
立法會CB(2)505/07-08(02)號文件  
 

衞生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07年 12月 6日的情況 ) 
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進一步討論配偶為香港居

民的非符合資格人士的產

科服務收費  

2007年 4月 30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最遲在 2007年 6
月初或之前，就事務委員會在 2007
年 4月 16日會議上通過的議案提供

書面回應。議案措辭如下  ⎯⎯ 
 

"本委員會對於生福利及食物

局及醫院管理局於今年 2月初推

行公立醫院內地孕婦的新收費

政策 (39,000元／ 48,000元 )未有

考慮對港人家庭 (即父親為香港

居民而母親為準來港婦女之家

庭 )的影響表示遺憾，並要求當

局豁免港人家庭按新收費政策

繳費。 " 
 

委員亦要求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

會作出書面回應時，對下述建議作

出回應：已預約公共產科服務的孕

婦如有充分理由 (例如流產 )而未

能來港產子，則向她們退還預約時

繳付的費用。  
 

現正密切監察產科服務

新安排 (包括產科套餐服

務收費 )及入境配套措施

的成效。  
 
醫院管理局於 2007年 10
月 29日就產科服務新安

排推出退款機制。政府

當局就有關退款機制的

回 應 已 於 2007 年 12 月 6
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533/07-08(01)號文

件送交委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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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2. 增加生及醫護服務研究

基金的核准承擔額  
 

2007年 6月 1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

各核准項目獲批的撥款額，以及有

否因資金不足而未有資助值得支

持的申請。  
 

政府當局會提供書面回

應。  

3. 公立醫院殮房  
 

2007年 6月 11日 委員要求醫管局研究公立非急症

及復康醫院殮房的辦公時間，稍後

向事務委員會匯報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

2007年 11月 14日隨立法

會 CB(2)366/07-08(01)號
文件送交委員。   
 

4.   2006年入職薪酬調查結果

對受資助醫護機構及社會

福利機構的影響  

2007年 6月 25日
(與福利事務  
委員會舉行  
聯席會議 ) 

委員要求醫管局檢討員工的整體

薪酬福利條件時，應審慎考慮團體

及委員在會議席上提出的意見，並

於稍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。  
 

醫 管 局 於 2007 年 8 月 28
日公布公立醫院醫生專

業發展新架構，以及於

2007 年 9 月 3 日 公 布 護

士、專職醫療人員及非

醫療職系人員薪酬調整

的建議。  
 
政府當局會提供書面回

應。  
 

5. 醫院管理局醫護人員短缺

的問題  
 

2007年 7月 9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下述事宜提

供資料⎯⎯ 
 
(a) 未來數年本港各種專業醫護

人員的預計人手需求，以及

政府為滿足此等需求而提供

的醫科和護士課程資助學額

數目；  
 

政府當局會提供書面回

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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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b) 醫管局調派護士的方法；  
 
(c) 估算醫管局長遠人手需求的

方法；  
 
(d) 改 善 醫 管 局 管 理 文 化 的 方

法，以免合約制醫生快將約

滿時才獲悉會否續約，以及

同工不同酬等問題；及  
 
(e)  有關醫科及護士畢業生日後

供應情況的資料，以免醫生

及護士不足或過多。  
 
委員要求醫管局提交報告，說明該

局處理屬下醫護人員薪酬差距的

工作進度。  
 

 

6. 東涌的醫療服務  2007年 7月 17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 3個月內，就

事務委員會於會議上通過的議案

作出書面回應。議案的措辭如下：

 
"鑒於東涌地位偏遠，而人口日

漸增長，加上附近機場、愉景灣

及主要旅遊設施對醫療服務的

需求，本委員會認為政府應從速

興建北大嶼山醫院，並履行承諾

於 2011年開始分期投入服務，於

2012年全面展開服務。在醫院落

成前，應推行下列措施： 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

2007 年 12 月 6 日 隨 立 法

會 CB(2)527/07-08(01)號
文件送交委員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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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一 ) 提 供 廿 四 小 時 門 診 服

務；  
 
(二 ) 增加門診籌額，並改善

預約服務，撥出部分名

額讓病人親身輪候，以

方便長者；  
 
(三 ) 在 公 務 員 優 先 的 原 則

下，開放牙科服務給市

民使用；  
 
(四 ) 提供七天門診服務；及  
 
(五 ) 盡 快 提 供 急 症 過 渡 服

務。 " 
 

7. 《中醫藥條例》及《中藥

規例》條文的生效日期  
2007年 11月 12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述資料

⎯⎯ 
 
(a) 條文實施後，為提高中藥業

意識到有需要遵從法例規定

而進行的宣傳和教育工作，

以及進行執法工作的職員安

排；及  
 
(b) 實施《 2005年不良醫藥廣告

(修訂)條例》的時間表。 

 

政府當局會提供書面回

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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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8. 中醫註冊的進度報告  2007年 11月 12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⎯⎯ 
 
(a) 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勞工及福

利局審議把中醫執業資格試

輔助課程納入持續進修基金

資助課程名單中的建議的結

果；及  
 
(b) 把委員的下述意見向中醫組

轉達⎯⎯ 
 

(i) 為更妥善保障公眾，中

醫的紀律機制應更公開

和透明，特別是對中醫

採取的所有紀律行動，

均應透過刊登憲報及其

他途徑公布周知；及 

 

(ii) 應豁免廈門大學與香港

公開大學以及香港專業

進修學院與暨南大學合

辦的兩個兼讀制中醫學

位課程的畢業生，讓他

們 參 加 中 醫 執 業 資 格

試，理由載於會議紀要

第 58段。  
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

就 (a)項提供書面回應，

以 及 向 中 醫 組 轉 達 (b)
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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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9. 精神健康政策  2007年 11月 22日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在 3個 月 內 就

下述事宜作出回應⎯⎯ 
 
(a) 立法會秘書處將會擬備的團

體意見撮要；及  
 
(b) 事務委員會通過的下述議案：

 
"本委員會對政府長期缺乏精神

健康政策，忽視精神病患者及其

家屬的需要，表示極之失望及遺

憾，並強烈要求政府：  
 
(一 ) 盡 快 全 面 檢 討 及 訂 定 本

港的精神健康政策；  
 
(二 ) 增 加 精 神 科 服 務 的 資

源，以改善現時精神科在

預防、診斷、治療、藥物、

住 院 及 復 康 等 各 方 面 的

服務；及  
 
(三 ) 加強精神科社區服務，提

升 精 神 健 康 社 區生 服

務團隊的職能。 " 
 

政府當局會提供書面回

應。 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7年 12月 6日  


